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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本主義精神是一種動
態的意識形態。其建構
是諸多力量與因素共同
作用的結果。桑巴特認
為，資本主義精神的來
源是多元的。

猶
太
、
清
教
倫
理
與
資
本
主
義

始
自
二
○
○
七
年
的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和
經
濟
危
機
，
帶
動
了
新
一
輪
的
資
本
主

義
研
究
熱
潮
。
除
了
皮
凱
提
的
︽
二
十
一
世
紀
資
本
論
︾
，
坊
間
還
出
版
了
許
多
相

關
著
述
。
有
關
資
本
主
義
起
源
與
發
展
的
研
究
，
可
追
溯
到
十
九
世
紀
末
和
二
十
世

紀
初
的
歐
洲
。
當
時
最
有
建
樹
的
學
者
，
當
屬
德
國
經
濟
學
家
和
社
會
學
家
維
爾
納

．
桑
巴
特
︵
一
八
六
三
︱
一
九
四
一
︶
。

作
為
同
齡
人
，
桑
巴
特
與
馬
克
斯
．
韋
伯
︵
一
八
六
四
︱
一
九
二
○
︶
有
很
多

交
集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的
研
究
上
也
互
有
影
響
。
一
九
○
三
年
，
二
人
在
編
輯
︽
社
會

科
學
與
社
會
政
策
文
獻
︾
雜
誌
時
相
識
。
在
有
生
之
年
，
桑
巴
特
的
學
術
聲
望
遠
甚

於
韋
伯
：
他
在
柏
林
過
着
富
裕
優
雅
的
生
活
，
韋
伯
則
一
度
因
病
在
海
德
堡
隱
居
。

︽
新
教
倫
理
與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︾
後
來
經
由
美
國
學
者
塔
爾
科
特
．
帕
森
斯
的
譯
介

享
譽
英
文
世
界
，
帶
動
戰
後
德
國
的

﹁
韋
伯
復
興﹂
運
動
。

韋
伯
把
資
本
主
義
視
為

﹁
人
的
理
性﹂
的
產
物
，
但
個
人
的
力
量
無
法
與
之
抗

拒
。
桑
巴
特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是
由
人
建
構
的
體
系
，
但
其
運
行
非
個
人
意
志
所

能
左
右
。
儘
管
二
人
在
學
術
觀
點
上
分
歧
巨
大
，
但
一
直
保
持
良
好
的
私
人
情
誼
。

桑
巴
特
資
本
主
義
研
究
的
核
心
觀
點
是
，
資
本
家
通
過
創
造
性
的
破
壞
，
也
就

是
利
益
最
大
化
，
推
動
經
濟
的
發
展
。
桑
巴

特
最
初
是
馬
克
思
主
義
者
，
後
來
認
識
到
馬

克
思
的
唯
物
主
義
學
說
不
足
以
解
釋
資
本
主

義
的
起
源
，
於
是
轉
向
唯
心
論
。
桑
巴
特
認

為
，
在
資
本
主
義
形
成
與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，

意
識
與
經
濟
基
礎
具
有
同
等
重
要
的
地
位
。

韋
伯
反
駁
桑
巴
特
觀
點

關
於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的
來
源
，
桑
巴

特
、
韋
伯
與
馬
克
思
在
觀
點
上
存
在
很
大
差

異
。
在
馬
克
思
看
來
，
資
本
主
義
是
生
產
力

發
展
和
工
業
化
的
結
果
。
桑
巴
特
和
韋
伯
站

在
觀
念
主
義
的
立
場
上
反
對
馬
克
思
的
歷
史

唯
物
主
義
，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的
形
成
除
了
物

質
基
礎
，
還
需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的
推
動
和
建

構
。
但
是
，
對
於
何
為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，
桑

巴
特
和
韋
伯
各
執
己
見
。
韋
伯
認
為
資
本
主

義
精
神
源
自
清
教
的
禁
欲
倫
理
，
桑
巴
特
則

認
為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植
根
於
猶
太
倫
理
。

桑
巴
特
否
認
清
教
的
禁
欲
主
義
是
資
本

主
義
精
神
的
源
泉
。
他
在
︽
資
產
階
級
︾

︵
一
九
○
五
︶
一
書
中
指
出
，
清
教
倫
理
是
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觀
的
對
立
物
，
財
富
對
於
清

教
徒
來
說
，
只
是
證
明
自
己
是
上
帝
選
民
的

手
段
，
而
不
是
其
追
求
的
目
的
。
桑
巴
特
反

對
韋
伯
把
新
教
倫
理
與
美
國
精
神
和
資
本
主

義
等
同
的
做
法
。
在
他
看
來
，
美
國
是
一
個

猶
太
人
的
國
家
，
所
謂
的
美
國
精
神
，
實
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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猶
太
精
神
的
濃
縮
。
猶
太
人
與
資
本
家
是
同

一
類
人
，
他
們
都
是
理
性
主
義
的
產
物
。

在
︽
猶
太
人
與
經
濟
生
活
︾
︵
一
九
一

一
︶
一
書
中
，
桑
巴
特
對
猶
太
人
的
經
濟
生

活
進
行
了
系
統
性
的
概
括
與
研
究
。
他
認

為
，
早
期
資
本
主
義
的
經
營
方
式
受
到
猶
太

商
人
的
影
響
；
而
猶
太
人
從
事
借
貸
和
經
商

的
傳
統
，
與
其
所
處
的
生
存
環
境
不
無
關

係
。
首
先
，
猶
太
人
沒
有
國
家
，
散
居
在
世

界
各
地
，
形
成
了
一
個
遍
布
全
球
的
網
絡
；

猶
太
教
義
存
在
對
內
道
德
與
對
外
道
德
的
雙

重
標
準
，
強
調
對
族
人
的
忠
誠
，
對
待
他
人

則
不
受
倫
理
道
德
的
規
範
。
其
次
，
猶
太
人

生
活
封
閉
，
有
自
己
獨
特
的
信
仰
，
不
以
任

何
國
家
的
國
民
自
居
，
也
無
需
對
任
何
國
家

負
責
；
他
們
無
法
融
入
當
地
社
會
，
在
行
為

上
形
成
一
種
外
國
人
的
道
德
；
商
業
交
往
以

金
錢
為
媒
介
，
交
往
雙
方
只
需
對
交
換
價
格

達
成
共
識
，
不
受
情
面
、
法
律
或
道
德
的
約

束
。
第
三
，
猶
太
人
在
城
市
中
從
事
商
業
和

借
貸
活
動
，
由
於
不
是
城
市
行
會
的
成
員
，

沒
有
城
市
居
民
的
政
治
權
利
，
因
此
只
具
有

﹁
半
市
民﹂
的
身
份
。
第
四
，
猶
太
人
在
歐

洲
經
常
被
驅
逐
，
其
所
擁
有
的
巨
大
財
富
在

進
行

﹁
資
本
遷
徙﹂
時
，
面
臨
諸
多
不
便
，

促
使
猶
太
人
建
立
一
套
金
融
管
理
方
法
。
第

五
，
貨
幣
借
貸
與
商
品
買
賣
是
資
本
主
義
經

營
最
重
要
的
兩
種
方
式
，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的

各
種
信
貸
方
式
都
是
從
猶
太
人
的
經
營
方
式

中
發
展
出
來
的
。

韋
伯
拒
絕
認
同
桑
巴
特
的
看
法
。
一
九

一
九
年
，
他
在
︽
新
教
倫
理
與
資
本
主
義
精

神
︾
一
書
的
修
訂
版
中
，
對
桑
巴
特
的
觀
點

進
行
了
反
駁
。
在
他
看
來
，
猶
太
資
本
主
義

是
一
種
政
治
性
或
投
機
性
的
冒
險
資
本
主

義
，
其
倫
理
精
神
建
立
在
賤
民
資
本
主
義
的

理
念
之
上
。
與
猶
太
倫
理
相
反
，
清
教
倫
理

屬
於
理
性
的
市
民
企
業
和
理
性
的
勞
動
組

織
。
在
韋
伯
看
來
，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源
自
清

教
徒
的
四
種
觀
念
：
天
職
、
節
儉
、
理
性
和

恩

賜

。

清

教

徒

把

職

業

視

為

一

種

﹁
天

命﹂
，
在
經
濟
活
動
中
獲
得
的
財
富
和
地

位
，
是
完
成
上
帝
使
命
的
最
好
證
明
。
禁
欲

與
節
儉
促
進
財
富
的
積
累
，
但
只
是
一
種
消

極
的
方
法
，
要
得
到
更
多
的
財
富
，
需
要
借

助
理
性
的
計
算
和
經
營
。

多
元
的
資
本
主
義
來
源

桑
巴
特
和
韋
伯
對
資
本
主
義
起
源
的
研

究
，
是
硬
幣
的
一
體
兩
面
。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
是
一
種
動
態
的
意
識
形
態
。
其
建
構
是
諸
多

力
量
與
因
素
共
同
作
用
的
結
果
。
桑
巴
特
認

為
，
資
本
主
義
精
神
的
來
源
是
多
元
的
。
在

︽
猶
太
人
與
經
濟
生
活
︾
之
後
，
桑
巴
特
又

出
版
了
另
外
兩
部
著
作
︽
愛
情
、
奢
侈
與
資

本
主
義
︾
︵
一
九
一
三
︶
以
及
︽
戰
爭
與
資

本
主
義
︾
︵
一
九
一
三
︶
，
探
討
資
本
主
義

精
神
的
另
外
兩
個
來
源
︱
︱
奢
侈
消
費
和
戰

爭
消
費
對
於
資
本
主
義
發
展
的
促
進
作
用
。

猶
太
倫
理
和
清
教
倫
理
之
於
資
本
主
義

起
源
的
貢
獻
之
一
，
在
於
猶
太
人
和
清
教
徒

把
牟
利
行
為
從
封
建
道
德
的
束
縛
中
釋
放
出

來
。
法
國
大
革
命
前
後
，
商
人
一
直
為
爭
取

貴
族
和
市
民
的
認
同
而
抗
爭
。
隨
着
商
人
地

位
的
提
高
，
猶
太
人
的
經
濟
地
位
也
隨
之
上

升
。
十
八
世
紀
末
商
人
逐
漸
贏
得
歐
洲
社
會

的
尊
敬
，

﹁
奸
詐﹂
的
商
人
，
搖
身
一
變
，

成
為
市
民
階
層
品
行
的
代
表
。
康
德
在
︽
永

久
和
平
論
︾
中
對
商
人
精
神
極
為
讚
賞
：
商

人
積
累
的
財
富
造
福
民
眾
並
帶
來
世
界
和

平
。
桑
巴
特
在
︽
商
人
與
英
雄
︾
一
書
中
也

指
出
，
商
人
與
悲
劇
英
雄
不
同
，
他
的
成
功

沒
有
留
下
血
的
痕
迹
。

︵
作
者
是
同
濟
大
學
人
文
學
院
教
授
、

德
國
慕
尼
黑
大
學
哲
學
博
士
。
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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